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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ST 永泰       公告编号：临 2021－015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华熙矿业有限公司等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周口隆达发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隆达发电”）。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1、本次公司为华熙矿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20,000 万元，公司（含下属公司）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360,755.10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2、本次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晨电力”）为周口隆达发电提供担

保敞口额度不超过 8,700 万元，公司（含下属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8,700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目前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641,834.04 万元（其中：公司内部担保总额

度为 2,259,589.04 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82,245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应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提供以下担保： 

1、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拟向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

为 20,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

担保为到期续保，由华熙矿业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

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周口隆达发电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

请敞口额度不超过 8,7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

力及所属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中能源”）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周口隆达发电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和

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所属控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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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企业间以及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担保事

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后即可申请办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熙矿业基本情况 

华熙矿业，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路 79 号，法定代表人：王

结流，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对所属子公司进行管理；煤炭销售；建设工程：土木工程建筑业、钢结构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煤炭洗选；酒店经营管理；道路货物运输；自有房屋租赁；旅游

开发；矿产资源勘查。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华熙矿业资产总额 5,283,991.39 万元，负债总额

4,774,763.63 万元，净资产 509,227.76 万元，资产负债率 90.36%；2020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99,609.07 万元，净利润 10,655.23 万元（未经审计）。 

2、周口隆达发电基本情况 

周口隆达发电，注册地址：周口市七一路西段，法定代表人：冯元，注册资

本：353,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

开发、电力投资、建设；火力发电副产品生产经营；热力生产和供应。该公司为

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周口隆达发电资产总额 585,585.91 万元，负债总额

294,180.44 万元，净资产 291,405.47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24%；2020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17,911.98 万元，净利润 16,376.61 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华熙矿业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拟向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为

20,000 万元、期限 36 个月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

保为到期续保，由华熙矿业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华晨电力为周口隆达发电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周口隆达发电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敞口额度不超过 8,7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

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

周口隆达发电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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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1、华熙矿业、周口隆达发电上述融资业务均为经营发展

需要，且为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以及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相关担保风险

较小。2、本次担保事项均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3、

本次各项担保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641,834.04 万元（含本次

公告担保金额，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660,860.01 万元；下

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536,881.84 万元；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

为 61,847.19 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20,000

万元；公司对外部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62,2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11.05%、总资产的 24.81%，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

为 1,660,860.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9.81%、总资产的 15.60%。 

六、公告附件 

华熙矿业、周口隆达发电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三日 


